使用说明与提示
使用《2011上海工业旅游年票》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和景点提示。
使用期限：
本年票使用日期从2011年1月1日起，至2011年12月31日止。

使用方法：
1、优惠券需打印使用，可重复下载；

2、优惠券有效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(部分景点优惠期限可能不同，请注意查看)； 
3、优惠券只限该景点第一门票，如其它游览、参与项目请另行付费；

4、除特殊注明外，本优惠券不能与其他优惠同时享受；
5、购票时请出示，但每人每次仅限用一券。
6、 参观需预约的上海工业企业景点，请根据内容中提供电话号码进行预约咨询；
7、 对需要预约的江浙皖部分工业企业景点，游客可直接与该景点联系；

特别提示：

各景点因偶然原因，存在临时调整开放时间的可能，对郊区偏远的景点，游览前请预先电话联系确认；
各个景点对游览对象、开放时间、讲解服务等会有不同要求(如不接待初中以下学生、双休日和国定假日不开放、只接待团体游客、对个人游客和团体游客讲解服务收费不同、不能摄像、拍照、录音等)，请注意景点介绍中的提示；

景点是否提供讲解服务，讲解服务是否收费，停车是否，是否需要预约，请注意查看景点介绍中的提示。

信息获取：

请注意关注本网站的公告栏或致电中心咨询，中心会针对本年票不定期推出各项活动。另外，景点的最新动态、重要公告、活动预报等信息也会随时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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